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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宪法从大洋彼岸跋涉到中国，让人倍觉酸涩苦辣，却未浇溢出芳香甘甜，所谓南橘北轵，立宪的
中国之果已因水土、气候之故与西方迥异。
应该说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立宪史研究，已经取得了硕果，或厚或薄的十几本专门著述，清楚客观地
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。
然而修宪法最易，行宪政实难。
百年怀胎，百年之痒，为何尚未诞生出那个本应叫“中国宪政”的婴儿？
揭开这个谜底，实有刻不容缓之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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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郑琼现，男，1967年出生，湖南永州人，法学博士，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。
在日本、台湾地区、香港及内地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，并有多篇被国外学者翻译成英文、德文
发表。
以儒家之道与宪政之路、电影与宪政、近代中西方立宪比较为主要研究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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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二、中国古有自治传统？
 从词源的角度看，“自治”（“autonomy”）一词来源于希腊语，“auto”意即自我，“nomos”意
即规则，自治意味着自我制定规则并服从之。
“自治”在英文中大体对应“self-government”，其字面意思为“自己管理自己”，或“自己治理自己
”。
一方面，自治与“他治”相对。
就个人而言，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，对自己的行为和利益
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和决策者，基于这种假
定，一个理性的个人是自治的，这种意义上的自治，不仅指人们享有作为公民的权利与自由，而且是
指“人们自己管理自身事务，并对其负责的一种状态”。
就群体而言，个体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而自愿与他人合作，他们根据血缘、氏族、地域、偏好等因素
结成社团，成立行会，选举首领直至组建地方性公共团体等等，个体通过这些合作，从个人自治走向
联合自治，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自由而非强制下进行的，只要没有违反他们自愿制定的规则，这都是
他们的权利，不受他人或其他团体的干预。
这种意义上的自治，“意味着不像他治那样，由外人制订团体的章程，而是由团体的成员按其本质制
订章程”。
另一方面，自治与“官治”相对。
就个人而言，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之存在的形而下表象，不应亦不能支配于“非人
化”的自然或超自然物，尤其是在人与法律、人与国家的历史多维互动中，如果每个人对于自身基本
的权利、自由和责任能够进行理性的批判性厘定，那么，个人就是“自主”或“自治”的社会存在物
，“人本身是目的”以及人之“自给自足”的本性赋予了个人自治的丰实底蕴，并因此排除国家权力
肆意的干预或善意的关照。
与个人自治相比较而言，群体意义上的自治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更为紧密，群体自治是在国家公权力
与个人自治权之间设立的一道防护屏，其主要的功能在于直接对抗国家公权，防止国家公权力对市民
社会的不当膨胀与扩张。
日本学者阿部齐等人曾就地方自治中的“自治”一词进行诠释，他认为“自治”与“统治”是分别位
于两个极端的概念，它的本来含义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负责处理，而“地方”一词与中央相对，因而“
地方自治”的反义词是“官治”（中央统治）或中央集权。
可以说，阿部齐式的诠释部分揭示了群体自治的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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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部门宪法学系列丛书:近代中国的宪政之痒》是部门宪法学系列丛书之一，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
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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